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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27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6 月 9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设立合资公司并购买

资产的公告》，公司拟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16,660 万元与杨小舟、王

映辉控制的湖南康尔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尔佳股份”）、

湖南康尔佳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尔佳生物”）、湖南

康尔佳东方丽君化妆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丽君”）共同出资

设立达嘉维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资公司”），其中公司

占合资公司股份比例为 68%，康尔佳股份、康尔佳生物、东方丽君拟

以其拥有的机器设备、房产、土地认缴出资 7,840 万元，占合资公司

股份比例为 32%。合资公司设立后拟以 16,660 万元收购康尔佳股份、

东方丽君所持有的部分经营性资产（包括土地、房产、设备、批文、

专利等），康尔佳股份、东方丽君的现有全部员工将重新与合资公司

签订劳动合同，康尔佳股份、东方丽君承诺核心技术骨干及核心业务

人员在合资公司留任率达到 95%以上，最大程度保证合资公司的正常

生产经营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说明以下问题： 

1.请你公司说明此次交易中康尔佳股份、康尔佳生物、东方丽君

拟用于出资的资产及后续合资公司拟收购的经营性资产是否为其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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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全部资产，此次交易完成后康尔佳、康尔佳生物、东方丽君是否

拟继续存续。 

2.请你公司说明此次交易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事项是否存在潜在

纠纷及是否可能对合资公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，协议中未要求康

尔佳生物核心骨干及员工在合资公司留任的原因与合理性，是否将影

响合资公司在药物研发及医疗器械生产技术研发方面的能力，你公司

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3.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康尔佳股份、康尔佳生物、东方丽君近两年

财务数据，并结合交易对手方经营情况及问题 1、2 等说明此次交易

选择采用与交易对手方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而非直接收购交易

对手方股权的原因与合理性，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大额负债、重大诉

讼或者影响其主体存续及生产经营的重大事项，本次交易的相关安排

是否有利于保证相关业务的经营稳定性，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

益。  

4.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交易对手方用以出资及收购的固定资产及

无形资产明细情况，如资产为土地使用权，请补充说明相关土地位置

范围、土地性质、面积与评估单价；如资产为设备，请补充说明相关

设备的主要用途、预计使用年限、已使用年限；如资产为其他无形资

产，请补充说明相关专利技术、专有技术、生产技术等的主要用途及

取得方式、取得时间，并按照用途分类分别披露其原值、账面价值与

评估价值。如上述资产存在权利受限情形，请详细说明具体情况及后

续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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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公告显示，康尔佳股份用以出资及收购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

734.4 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6,477 万元，增值率为 781.94%。你公司报备

的评估报告显示相关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。请评估师说明康

尔佳股份相关无形资产的评估计算过程、相关指标的取值及其确定依

据、合理性。 

6.公告显示，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为延伸公司产业链布局，加快

向上游医药工业布局。你公司报备的评估报告显示，本次交易中东方

丽君申报评估的无形资产主要为化妆品专有技术，涉及洗发水等多种

化妆品。请你公司说明东方丽君化妆品生产业务是否与你公司现有医

药流通业务具有协同效应，本次交易拟收购东方丽君化妆品相关资产

的原因与合理性。 

7.公告显示，本次交易中杨小舟、王映辉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自

合资公司成立起至 2025 年期间负责合资公司的日常经营工作, 并就

2023 年至 2025 年期间合资公司的税后净利润进行承诺，三年承诺扣

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为 1,500 万元、2,000 万元及

2,500 万元。请你公司说明业绩承诺开始年度为 2023 年而非 2022 年

的原因与合理性，本次交易是否已完整地转移了医疗工业开展所需的

机器设备、专利技术及其他关键资产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是否拟继

续投入资金或其他资源以支持合资企业经营，相关后续投入是否纳入

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确认中，如否，请说明相关业绩承诺的考核机制

是否合理，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。 

8.公告显示，康尔佳股份有一处用于中药提取的车间生产用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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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面积 7,413.03 平方米，未办理产权证，权属资料不全。请你公司

结合前述房产建成时间，核实说明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，预计办理完

成的时间，是否对本次交易资产过户构成障碍。请评估师说明评估过

程中是否考虑产权证瑕疵对评估结果的影响。 

9.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6 月 17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1 日 

 

 

 

    


